《山东省业余无线电中继台设置和使用规划》

文件起草说明

现将《山东省业余无线电中继台设置和使用规划》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业余无线电中继台作为扩大业余无线电通联范围的关键设施，其规范设置与有序使用对保障无线电业务正常开展、促进业余无线电活动健康发展至关重要。近年来，我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数量持续增长，业余中继台的设置和使用需求不断增加，但同时也出现了台址布局不合理、频率使用不规范、管理责任不明确等问题，部分区域存在中继台数量过多、频率干扰、设备不符合标准等情况，影响了业余无线电通信的质量和安全，也对相关无线电业务造成了潜在影响。

为进一步加强我省业余无线电中继台设置和使用频段的管理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《山东省无线电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62 号）《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67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我省业余无线电发展实际，统筹资源配置、规范管理秩序、防范干扰风险，充分发挥业余无线电在抢险救援等应急通信中的积极作用，起草了《山东省业余无线电中继台设置和使用规划》。

二、政策内容

本规划共分为总体要求、设置要求、技术要求、管理要求和附则五个部分，同时包含 5 个附件，明确了我省业余无线电中继台设置和使用的全流程规范。

（一）总体要求

明确业余中继台的定义，强调台址布局应遵循资源共享、集约利用原则，依法设置的中继台需向覆盖区域内的业余无线电台提供开放、平等的服务。

（二）设置要求

一是呼号与频率管理，需获取无线电管理机构指配的BR4 前缀呼号，使用频率符合规划规定；二是设台条件，申请人需熟悉无线电管理规定、具备相应操作技术能力并通过验证，使用设备符合型号核准要求或相关标准；三是申请材料要求，需提交书面申请函、身份证明、设备相关材料等，单位与个人申请材料各有明确规定；四是设置数量管控，原则上一县（市、区）设 1 个，行政区域最远直线距离超 20 公里的最多设 3 个，法人注册地、个人常住地需与设台地一致，同一单位或个人仅能设置 1 个。      

技术要求

一是频段使用，主要使用 144-146MHz（主要业务频段）和 430-440MHz（次要业务频段），可选择附表规定频率；二是频率使用规范，每个中继台仅用指配固定频率，430-440MHz 频段使用不得干扰主要业务电台，且不针对该频段主要业务电台的有害干扰提出保护要求；三是设备与功率限制，严禁使用规定外频率，鼓励频率复用和协调解决干扰，中继台需固定地点设置，最大发射功率不超过 25W；四是应急频率规定，明确 144.700MHz/145.300MHz、434.000MHz/439.000MHz 为应急中继频率，145.300MHz 和 439.000MHz 为统一应急直连通信频率，仅限应急通信使用，严禁日常占用。

（四）管理要求

一是参数公开，管理人需向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公开技术参数，并在执照核发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；二是运行管理，中继台应具备遥控开关机功能，专人负责并及时处理异常情况，不得使用互联网发射端口，也不得通过互联网与手机、电脑等互联互通；三是违规处理，对未经许可擅自设置使用中继台的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置；四是开机时长与执照管理，每天连续开机不低于 4 小时，每月为评价周期，未达时长标准将面临警告、吊销执照等处理，执照有效期原则上为 1 年，延续需提交真实的设备使用维护记录、通联日志等材料。

（五）附则

一是明确施行时间与有效期，自 2026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；二是规定其他管理要求遵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；三是明确规划发布前已合法设置使用的中继台，可在执照有效期内继续使用或按规划办理变更、续期手续；四是说明附件包含各频段频率分配及具体频率参数，为中继台设置和频率使用提供依据。
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
我厅于2025年8月起草形成《山东省业余无线电中继台设置和使用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为确保规划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在2025年8月26日至9月19日期间，向16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省无线电监测站、业余无线电协会、爱好者团体、会员单位及资深爱好者广泛征求意见，并依据相关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，形成《山东省业余无线电中继台设置和使用规划》。

四、下一步报批程序

开展审查，经党组会审查通过后发布。
五、文件印发方式和密级

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公开印发。
